
日期﹕11/26/06 

經文﹕哥林多前書 7﹕1-16 

題目﹕神的家規 

主旨﹕因婚姻是神所設立﹐所以我們要以尊重來對待。 

 

引言﹕ 

        在二十年前﹐如果我們問中國的基督徒和傳道人什麼是他們最迫切的需

要﹐他們的回答會是聖經。而二十年後的今天﹐答案卻會是他們急需要婚姻關係的

輔導。真是時逝境遷啊! 在中國的某些城市裡﹐只要修完 72 小時的速成班﹐你就

能獲得一個執照﹐成為專業的輔導人士。 

        這是一個普世的現象。在不少國家和城市﹐離婚率已經高達 50%。我相

信﹕我們每個人都曾因週圍一些朋友或者親人的離婚而被影響過.十年或者十五年

前所拍攝的全家福照片因為婚姻的破裂而成為歷史的短暫印記。我們往往對於婚禮

有懷疑; 不知這婚姻會維持多久。許多年輕人遲遲不願結婚﹐就是害怕婚姻失敗。

與此同時﹐社會上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同居而不結婚。在我們中間﹐或許有些弟兄

姊妹也面臨著婚姻問題的困惑和矛盾﹐對於該如何走前面的道路感到迷茫和無助。 

        正如我在其它不同場合經常和你們所說的﹐當我們在生命中感到不知所措

和困惑無助時﹐就要回到神的話語----聖經。今天早上,當我談婚姻問題時,我將盡

力解釋聖經對這問題的教導。當然﹐我也清楚地意識到有些很複雜的情況。雖然一

方面﹐我們要堅持神的真理﹐將其作為信仰和生活最高的權威﹔在另一方面﹐我們

也要避免過於將問題簡單化﹐不要奢望用一個公式去套用所有的婚姻問題。 

        在我們開始看林前 7:1-16 之先, 首先要了解他與聖經其他書本的關係.在

人類歷史的開始﹐神就曾經說過﹕“因此人要離開父母，和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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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創世紀 2﹕24) 這段經文清楚揭示了是上帝親自設立的婚姻制度﹐並且也

闡明了他的意圖和目的。這是一個普世的真理﹐對於世上所有人都同樣適用。當我

們繼續閱讀舊約的時候﹐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婚姻生活符合了起初神設立這一關係的

意圖﹐但是也有一些人卻偏離了神的本意。亞伯拉罕和雅各在婚姻生活方面都是失

敗者。<箴言>第 31 篇揭示了什麼是符合神心意的婚姻和家庭關係。<雅歌>記錄了

夫妻之間彼此相愛和合為一體的範例。 

        當我們看新約的時候﹐發現重點發生了轉移。聖經裡不再記錄一段段的個

例﹐而是充滿了對於如何在婚姻生活中活出神的本意的具體教導。耶穌在四福音書

裡﹐保羅和彼得在他們的書信,包括了今天的經文,都教導我們如何才能“離開父

母，和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由此看來﹐神在<創世紀>中向我們啟示他設立

婚姻關係的本意。在舊約時代﹐通過一些正面和負面的個例﹐我們了解了人們是如

何回應神的心意。在新約裡﹐神又賜下如何形成與維持夫妻合一的教導。 

        在我們學習哥林多前書時﹐知道當時的哥林多是一個性道德敗壞的地方。

這樣的環境對於當地的信徒以及他們的婚姻生活都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所以﹐在第

5-7 章中﹐保羅特別對于淫亂的行為﹐婚姻,和單身的問題做了詳盡的分析和教

導。兩周以前﹐我們已經討論過了性道德敗壞的問題。今天早上﹐我們要來聆聽聖

靈借著保羅要教導婚姻的問題。這段經文充滿了“應該” “應當” 等命倒令式的

語氣。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保羅強調﹕教會和信徒都是屬神的﹐因此我們的行

為也要受到神國標準的約束。當我們進入神的家中時﹐就要守他的家規。他的家規

中有一條就是﹕因婚姻是神所設立﹐所以我們要以尊重來對待。 

I． 因婚姻是神所設立, 所以我們要認同這是為眾人的益處 

 2



        哥林多教會曾經因為一些特殊問題致信使徒保羅﹐我們不清楚信中的具體

內容﹐只能看到保羅所做出的回應。(<哥林多前書>7﹕1) “關於你們信上所提的

事，我認為男人不親近女人倒好。”保羅說﹕鑒于你們的現況﹐還是保持單身的為

好。但是﹐緊接著他又說﹕ (<哥林多前書>7﹕2)“但為了避免淫亂的事，男人應

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應當各有自己的丈夫。”他在這裡強調婚姻的重要和必

需性﹐指出這是上帝起初創造人類時所設立的吩咐。保羅隨後解釋了為什麼夫妻合

為一體能對於抵禦性道德墮落和性犯罪誘惑起到最好的作用。當然﹐婚姻關係並不

僅僅指夫妻雙方在性方面的親密。另外﹐從<創世紀>裡﹐我們也知道夫妻聯為一體

的另一原因是要繁衍后代。 

        所以保羅說﹐在有些情況下﹐我們可能是保持單身的比較好。但是﹐作為

一個一般的原則來說﹕結婚是好的﹐也是需要的。在第 3-4 節經文中﹐我們要學習

兩個原則﹕ 

1．婚姻裡的平等。 

(<哥林多前書>7﹕3-4) “丈夫對妻子應該盡他的本分，妻子對丈夫也應當這

樣。妻子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主權，權在丈夫；照樣，丈夫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主

權，權在妻子。”第一個原則﹕夫妻在婚姻關係裡是平等的。這個原則對於第一世

紀的人來說是震撼人心的。在當時的社會裡﹐丈夫在婚姻關係裡佔有絕對的主權。

妻子被視作丈夫的財產﹐丈夫擁有對妻子的所有權。他可以隨心所欲地離棄妻子。

在以前的講道中﹐我曾經舉例說明了當時夫妻在婚姻裡的地位﹕丈夫可以僅僅因為

妻子的廚藝不夠而休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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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是否仍然有這樣的夫妻地位不平等的現象呢﹖因為這一現象的依舊存

在﹐我們看到由此產生的許多家庭問題﹐並導致了許多對婚姻生活不滿的妻子。丈

夫不尊重妻子﹔把她們當作出氣桶﹐或者是純粹的發泄性慾的工具﹐使用她們來滿

足自己的生理需要。這些行為令妻子覺得在婚姻關係中﹐她們就像是妓女一樣。這

不是上帝設立婚姻關係的本意﹐他的本意是﹕夫妻雙方在婚姻關係裡的地位是互相

平等的。丈夫的身體屬于妻子﹐妻子的身體也屬于丈夫﹔因此﹐兩人之間要互相尊

重和以愛相待。 

2．性親密的相互責任 

        在這段經文裡所解釋的第二個原則是有關婚姻生活裡性親密的相互責任。

在第一世紀裡﹐猶豫性道德的敗壞風氣日盛﹐在教會裡存在兩種極端的思想。一種

極端是絕對自由的思想。保羅在第六章裡闡述了這個問題。另一種極端是禁絕性親

密﹐甚至在夫妻之間也拒絕同房。(<哥林多前書>7﹕5)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

非為了要專心禱告，雙方才可以同意暫時分房。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著你們

情不自禁的時候誘惑你們。”保羅清楚地教導﹕夫妻之間的性親密是應當的。這個

道理在<雅歌>裡清楚地被表示出來。如果夫妻為了要專心禱告而暫時分房﹐這是可

以的。但是﹐分房只是暫時的。婚姻關係裡的性生活是很重要的。夫妻雙方都有責

任滿足對方的性要求。這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我們不能適用性作為控制對方的工具。因為你不幫我做這件事﹐我

就不跟你同房。或者﹐如果你要我在這件事上幫你﹐你就要先滿足我的要求。這些

都是不正確的思想。性生活不能作為控制對方的工具。 

 4



        其次﹐當夫妻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困擾﹐我們要盡力尋求幫助來克服之﹐儘

量使夫妻雙方都有滿意的性生活。 

        第三﹐我想許多人要慎重考慮海外或者外地的工作機會。有時候﹐好的工

作機會非常誘人。但是﹐神對於他的子民有什麼要求﹖我們的生命中以什麼為寶

貴﹖ 

II． 因婚姻是神所設立, 所以我們要認同單身的可能。 

        在 6﹐10 和 12 節經文裡﹐我們看到﹕“我說這話是容許你們，並不是命

令……我要吩咐已婚的人（其實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我要對其餘的人說

（是我說的，不是主說的）……”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保羅是說有一些教導是出自

主耶穌的﹐比如離婚和再婚的問題。但是有一些教導不是直接出自主耶穌的﹐而是

保羅自己受聖靈的感動所做的。這並不意味著保羅的話在權威性上次于耶穌基督。

他作為使徒的職責就是傳揚主耶穌要他宣講的真理。因此,他的教導也是同樣帶有

權柄。 

        在這裡﹐保羅簡單地提到了單身的問題。他對於這個問題在後面的章節裡

還有詳細的教導。(<哥林多前書>7﹕7-9) “我願人人都像我一樣；只是各人有各

人從 神得來的恩賜，有人是這樣，有人是那樣。我現在要對未婚的人和寡婦說，

他們若保持像我這樣就好了；但如果不能自制，就應當結婚，因為結婚總比慾火焚

身好。”總的原則是﹕結婚是好的﹐對我們是有益處的。但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罪

惡和破碎的世界裡﹐有時候單身也是一種選擇。保羅提到﹕保持單身是神的恩賜。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這份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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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點要強調﹕我們要避免重婚姻而輕單身的錯誤思想。兩者需要平

衡。有時﹐我們會令一些單身的人士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他們好像因為是單身而

無法享受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我們在這些單身人士身上施加了不必的壓力﹐使他

們感到如果不結婚就是哪裡不對了。每次見到他們﹐我們總要問﹕你找到合適的人

選了嗎﹖或者﹐我們試圖去為他們配對。當然﹐我們可能是出於好意﹐但是要記得

保持平衡的重要性。我感到﹐許多教會(甚至包括我們自己) 在這一點上都要反

省。我們可能過於宣揚教會以家庭為重的﹐或有不同的家庭團契。這本身當然沒有

什麼錯﹐但是卻會在不經意間令單身人士感到被排斥在外。我們需要一個更寬泛的

家庭概念。在本會和其他教會﹐任何家庭小組都應該同時包括已婚和未婚人士。我

們不應該站在已婚的立場﹐戴著有色眼睛去看待單身人士。是的﹐作為一個總體原

則﹐婚姻是美好的﹐但是單身也是神的恩賜。我們將在今後的講道中再來細談這個

問題。 

III． 因婚姻是神所設立, 所以我們要認同婚姻是永恆的. 

        (<哥林多前書>7﹕10-11) “我要吩咐已婚的人（其實不是我，而是主吩

咐的），妻子不可離開丈夫。如果離開了，就不可再嫁，不然，就要跟丈夫復合。

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在<創世紀>2﹕24 中﹐我們已經知道丈夫和妻子要合為一

體。主耶穌在<馬太福音>19﹕6 中說﹕“這樣，他們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體的

了。所以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這裡﹐保羅在重複主耶穌的教導﹕丈夫和

妻子不可分開。婚姻是具有永恆性的。這個真理已經在人類歷史中被各種文明所接

受和融合。因此﹐婚姻應該是永恆的﹐分居或離婚都不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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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人類的罪性和破碎﹐聖經也指出在某些情況下離婚是被神所允

許的。我在此跟大家再簡單歸納一下我在之前的講道裡和你們的分享內容。耶穌特

別指出﹕犯了姦淫罪可以作為離婚的合理理由。保羅在這裡把被配偶遺棄也作為另

外一個離婚的合理理由。除了這兩條外﹐我們也要了解﹕當配偶的生存受到威脅﹐

這是違反了一條對每個人都適用的基本律法﹕人類生命的神聖性。一般來說婚姻是

永恆的。 

        保羅接著闡述了一些哥林多教會信徒所面臨的具體情況。 

1． 尋求和好。那些已經離婚的人該怎麼辦呢﹖有一個簡單的指導﹕如果不是出

於姦淫或者遺棄而導致的離婚﹐只要雙方還沒有再婚﹐就應該尋求和好。 

        這對於當代的人來說有些困難。當我們正處在火熱的對峙和衝突時﹐尋求

和好總是被拋擲腦後。但是﹐請不要放棄這個解決方法。我們見到一些瀕臨離婚邊

緣的夫妻﹐或者一些已經離婚的人士﹐當他們尋求神的話語﹐心被聖靈所軟化﹐在

基督徒輔導人士的幫助下﹐他們得以冰釋前嫌﹐重新和好。當我們的心向聖靈打

開﹐千萬不要輕看了他的力量。 

2． 信徒與非信徒的婚姻。如果夫妻雙方有一個是基督徒而另一個不是怎麼辦﹖

在結婚後夫妻雙方有一人先接受了主耶穌。(<哥林多前書>7﹕12-13) ﹕“我要對

其餘的人說（是我說的，不是主說的），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而她也情願和

他住在一起，他就不要離棄她。如果妻子有不信的丈夫，而他也情願和她住在一

起，她也不要離棄丈夫。”如果不信的一方願意繼續維持婚姻關係﹐那麼就應該繼

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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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哥林多前書>7﹕14) ﹕“因為不信的丈夫因著妻子成為聖

潔，不信的妻子也因著那個弟兄成為聖潔了。不然，你們的兒女就是不潔淨的，但

現在他們都是聖潔的了。”聖經教導我們﹕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也是神國的子

民﹐他們也是聖潔的。那麼不信的配偶呢﹖很多時候﹐我們傾向于相信在婚姻關係

中﹐信耶穌的一方會最終被不信的一方所影響。但是﹐在這段經文裡﹐我們學到﹕

當夫妻中有一方是信徒﹐另一方也會因此而被帶入神恩惠的影響內﹔神的聖靈也將

在他/她的心裡動工﹐將其帶回到主耶穌的面前。這是一個另人寬慰的信息。神也

會在那不信的一方心中做感動的工作﹐讓他/她接受主耶穌。 

        還有一種情況。如果那不信的一方想要離婚怎麼辦﹖(<哥林多前書>7﹕15) 

“如果那不信的要離去，就由他離去吧；在這種情形之下，信主的弟兄或姊妹都不

必勉強。 神呼召你們，是要你們和睦。”如果那不信的也要離去﹐就讓他離去

吧。不要因此而發生爭執和衝突。如果他/她離去了﹐那麼另一方就不再受婚姻誓

約的束縛了。(<哥林多前書>7﹕16) ﹕“你這作妻子的，你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丈

夫呢？你這作丈夫的，你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這節經文比較難解釋。許

多解經學家這樣認為﹕如果那不信的一方要離去﹐就讓他/她走吧。不要再堅持你

能改變他/她。 

結論﹕ 

        像今天這樣的講道可能會引發一些人錯綜複雜的感情和回應。我們總是帶

有創造性地去迴避聖經的教導。我們可能會告訴自己﹕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

不能再用過時的方式來生活﹔或者我的情況比較特殊﹐神會了解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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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每個人的情況不同。我們要注意不要輕易地評斷別人。但是﹐我們

也要牢記神在聖經中對我們的教導。神要求婚姻是永恆的。他要求夫妻雙方彼此合

一﹐聯為一體。為了達到合一和永恆的婚姻﹐他要求我們彼此平等對待﹐對配偶的

性需要負責。在婚姻失敗的時候﹐神也要求我們尋求和好。 

        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看到一個新成立公司的報道。這家公司叫做﹕複合

公司。創辦人看到他所在的城市裡離婚率節節攀升﹐於是決定成立這家公司﹐目的

是幫助離婚的人士複合婚姻關係。他們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他們的行為是正確

的。婚姻關係應該是永恆的。破裂時應該復合. 

       我們所處的世界有時是非常令人困擾的。我們對於是非的判斷不再清晰﹐

總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行事為人﹐而這感覺都是被世俗的力量所影響。有時﹐我們困

惑和迷茫﹐對於現狀不知所措。 

        在此時刻﹐我鼓勵你們回到神和神的話語上。讓他的話成為你信仰與生活

最終的權威與標準。有時﹐神的話可能聽上去不太舒服﹐甚至會冒犯了你﹐但是﹐

他的話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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